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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汽車內飾集團有限公司
CHINA AUTOMOTIVE INTERIOR DECORATION HOLDINGS LIMITED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8321）

截至二零一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
第一季度業績公告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創業板（「創業板」）的特色

創業板的定位，乃為相比起其他在聯交所上市的公司帶有較高投資風險的公司提供一個上市
的市場。有意投資的人士應瞭解投資於該等公司的潛在風險，並應經過審慎周詳的考慮後方
作出投資決定。創業板的較高風險及其他特色表示創業板較適合專業及其他經驗豐富的投資
者。

由於創業板上市公司新興的性質使然，在創業板買賣的證券可能會較於主板買賣之證券承受
較大的市場波動風險，同時無法保證在創業板買賣的證券會有高流通量的市場。

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
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就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
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本公告的資料乃遵照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創業板證券上市規則（「創業板上市規則」）而刊
載，旨在提供有關中國汽車內飾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的資料；本公司的董事（「董事」）願
就本公告的資料共同及個別地承擔全部責任。各董事在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確認就其所知
及所信，本公告所載資料在各重要方面均屬準確完備，沒有誤導或欺詐成分，且並無遺留任
何事項，足以令致本公告或其所載任何陳述產生誤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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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季度業績

中國汽車內飾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宣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本
集團」）截至二零一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的未經審核簡明綜合業績連同二零一二年同期
的未經審核比較數字如下。

未經審核簡明綜合收益表
截至二零一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

截至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收入 3 41,571 33,699
銷售成本 (34,681) (28,078)

毛利 6,890 5,621

其他收入 4 3,193 160
銷售及分銷成本 (1,831) (2,113)
行政開支 (4,675) (2,573)

經營溢利 5 3,577 1,095

融資成本 6 (452) (505)

除稅前溢利 3,125 590

所得稅開支 7 (843) (156)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期內溢利 2,282 434

人民幣 人民幣

每股盈利 8
— 基本 0.21分 0.18分

— 攤薄 0.21分 0.18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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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簡明綜合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一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

截至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期內溢利 2,282 434

其他全面虧損，扣除所得稅後：
換算海外業務之匯兌差額 (542) (33)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期內全面收益總額 1,740 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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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簡明綜合權益變動表
截至二零一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

股本 股份溢價 合併儲備
外幣換算

儲備 法定儲備 保留溢利 權益合計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於二零一二年一月一日 20,552 22,694 5,992 2,657 7,681 52,998 112,574

期內溢利 — — — — — 434 434
期內其他全面虧損， 
扣除所得稅後：
換算海外業務之匯兌差額 — — — (33) — — (33)

期內全面（虧損）╱收益總額 — — — (33) — 434 401

於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 20,552 22,694 5,992 2,624 7,681 53,432 112,975

於二零一三年一月一日 89,086 18,867 5,992 2,572 8,427 63,050 187,994

期內溢利 — — — — — 2,282 2,282
期內其他全面虧損， 
扣除所得稅後：
換算海外業務之匯兌差額 — — — (542) — — (542)

期內全面（虧損）╱收益總額 — — — (542) — 2,282 1,740

於二零一三年三月三十一日 89,086 18,867 5,992 2,030 8,427 65,332 189,7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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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截至二零一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

1. 一般資料

本公司於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九日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為有限公司。本公司註冊辦事處位於Cricket 
Square, Hutchins Drive, P.O. Box 2681, Grand Cayman, KY1-1111, Cayman Islands。本集團的主要營業
地點位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江蘇省無錫市新區坊前鎮新豐工業園新風路28號。

本公司主要業務為投資控股。本集團主要從事製造及銷售用於汽車內飾件的無紡布產品，以及買賣橡
膠。

除另有註明者外，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以人民幣（「人民幣」）呈列，而所有價值均調整至最接近的
千元。

2. 編製基準

截至二零一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的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根據所有適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編製，該準則為包括所有適用的個別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由香港會計師公會（「香
港會計師公會」）頒佈的香港會計準則（「香港會計準則」）及詮釋（「詮釋」）以及香港公認會計原則。此外，
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表包括香港公司條例及聯交所創業板證券上市規則（「創業板上市規則」）的適用
披露規定。

除若干金融工具按其公平值呈列外，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按歷史成本基準編製。歷史成本一般按
換取資產所支付代價的公平值計量。

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並不包括本公司二零一二年年報所載截至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本集團年度財務報表所要求之所有資料及披露。

除採納由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多項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自二零一三年一月一日開始之財
政年度生效）外，編製截至二零一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之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時所採納會
計政策與編製截至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年度財務報表所採用者一致。董事預計，應用該
等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對本集團之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並無重大影響。

本集團尚未應用已頒佈但尚未生效的新訂╱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本集團已開始對該等新訂香港財
務報告準則的影響進行評估，但尚無法確定該等新訂╱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是否會對其經營業績產
生重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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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收入

本集團主要從事製造及銷售用於汽車內飾件的無紡布產品及橡膠買賣。

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三年及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的收入指用於汽車內飾件無紡布產品的銷售
額。

4. 其他收入

截至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銀行利息收入 5 8
持作買賣投資的已變現收益 22 —
持作買賣投資的未變現收益 3,088 —
雜項收入 78 152

3,193 160

5. 經營溢利

本集團的經營溢利已扣除下列各項：

截至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預付土地租賃款項攤銷 15 5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1,303 999
員工成本（包括董事薪酬）：

— 薪金及其他褔利 2,042 2,106
— 退休福利計劃供款 657 697

2,699 2,8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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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融資成本

截至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須於五年內悉數償還的銀行借款的利息費用 452 503
融資租賃費用 — 2

452 505

7. 所得稅開支

截至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即期稅項
香港 491 —
中國企業所得稅（「企業所得稅」）撥備 397 179

888 179
遞延稅項 (45) (23)

843 156

根據開曼群島及英屬維爾京群島（「英屬維爾京群島」）的規例及法規，本集團於開曼群島及英屬維爾京群
島毋須繳納任何所得稅。

截至二零一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香港利得稅以估計應課稅溢利按16.5%計量。由於本集團於截
至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內並無在香港產生任何應課稅溢利，故並無就香港利得稅作出撥
備。

中國企業所得稅根據現行法例、詮釋及其相關慣例，按享有若干稅項優惠的本集團的中國附屬公司所賺
取估計應課稅收入，以適用稅率計算。根據中國企業所得稅規例及法規，本集團的中國附屬公司的適用
中國企業所得稅率為25%。

根據中國企業所得稅法，高新技術企業可享有企業所得稅優惠稅率15%（「高新技術企業稅率」）。於二
零零九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怡星（無錫）汽車內飾件有限公司（「怡星無錫」）取得「高新技術企業證書」，
有效期為三年。怡星無錫享有的高新技術企業稅率將於二零一二年十二月屆滿。怡星無錫已於二零一二
年十一月取得高新技術企業證書，而怡星無錫亦正申請高新技術企業稅率。因此，怡星無錫於截至二零
一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之適用所得稅率為15%（截至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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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每股盈利

截至二零一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之每股基本盈利乃根據本公司擁有人應佔之未經審核簡明綜合溢
利約人民幣2,282,000元（截至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人民幣434,000元）及於截至二零一三
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已發行普通股之加權平均數1,080,000,000股（截至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
三個月：240,000,000股）而計算。

由於本公司於截至二零一三年及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並無擁有任何潛在攤薄普通股，故此
截至二零一三年及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之每股攤薄盈利與每股基本盈利相同。

9. 股息

董事會不建議派付截至二零一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的任何股息（截至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
三個月：無）。

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業務回顧

本集團主要從事製造及銷售用於汽車內飾件的無紡布產品及買賣橡膠。

製造及銷售無紡布產品

本集團根據不同客戶的特定要求及標準製造一層或多層無紡布產品。本集團大部分客戶為在
中國的汽車配件主要製造商及供應商。本集團大部分產品均由其客戶作進一步加工，以成為
不同的汽車配件，如汽車主地毯面料、頂蓬面料、座椅面料、衣帽架面料、行李箱蓋毯面
料、行李箱側毯面料、輪罩面料及汽車腳踏墊面料，各具不同特點，可應用於乘用車的不同
用途。

為進一步擴充本集團在中國用於汽車的無紡布產品的市場影響力，於二零一三年三月十一
日，本集團與機械生產商訂立合營協議，據此成立合營公司，在中國從事生產及銷售用於汽
車的環保內飾物料及過濾物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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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應及採購營運

橡膠相關產品已被廣泛用於輪胎及焊接工具等汽車配件。於二零一三年三月二十六日，本
集團訂立買賣協議，據此，本集團以代價28百萬港元收購全部合成橡膠買賣業務（「收購事
項」），以加強本集團橡膠買賣業務的未來收入流。於本公告日期，收購事項尚未完成。

財務回顧

截至二零一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本集團的收入顯示如下：

截至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用於汽車的無紡布
汽車主地毯的銷售 25,325 19,715
其他汽車配件的銷售 16,246 13,984

41,571 33,699

截至二零一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本集團的收入增至約人民幣41.6百萬元，二零一二
年同期則為約人民幣33.7百萬元，增幅約23.4%。由於本集團無紡布產品的客戶大多向韓國
品牌汽車製造商供應其產品，故韓國品牌乘用車於中國的銷售額持續增長為本集團業務帶來
穩定增長。本集團自二零一二年最後一季開始買賣橡膠。儘管截至二零一三年三月三十一日
止三個月買賣橡膠並無產生任何收入，惟本集團已接受客戶的銷售訂單，本集團預期將於二
零一三年第二季確認相關收入。

本集團的毛利由去年同期約人民幣5.6百萬元增加約人民幣1.3百萬元或22.6%至截至二零
一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約人民幣6.9百萬元。增長主要來自收入增加。

本集團的其他收入由截至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約人民幣0.2百萬元增加約人民
幣3百萬元至截至二零一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約人民幣3.2百萬元。大幅增加主要由於
回顧期內持作買賣投資的未變現收益所致。



— 10 —

銷售及分銷成本由去年同期約人民幣2.1百萬元減少約人民幣0.3百萬元至截至二零一三年三
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人民幣1.8百萬元。減少主要由於運輸成本減少所致。行政開支由去年
同期約人民幣2.6百萬元增加約人民幣2.1百萬元至截至二零一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約
人民幣4.7百萬元。增加主要來自本集團因本公司轉板申請的專業成本上升。

因此，截至二零一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的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約為人民幣2.3百萬
元（截至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約人民幣0.4百萬元）。

前景

根據中國汽車工業協會公佈的統計數據，截至二零一三年四月三十日止四個月，乘用車的產
量及銷量分別約為 5,881,000輛及5,864,000輛，相當於約15.9%及16.2%的增長。在中國個
人收入不斷增長下，本集團預期中國的乘用車產量及銷量於二零一三年將錄得穩定增長。由
於本集團的無紡布產品最終均用於乘用車，故董事會預期本集團的前景仍然光明。為保持穩
步發展，本集團將不斷投放資源於：

(1) 將生產線升級，以改善生產效率；

(2) 安裝新機器，以迎合客戶對高端產品不停轉變的需要及需求；

(3) 進行研發，以在有關產品規格的最新技術趨勢上與時並進；

(4) 加快推出新產品，以擴大市場佔有率及擴闊於中國的市場覆蓋率；及

(5) 加強質量監控系統，以確保顧客繼續支持及鞏固本集團於中國無紡布行業的口碑。

就橡膠買賣業務方面，本集團認為在強勁經濟增長的支持下，中國市場仍為本集團橡膠買賣
的主要動力。本集團的橡膠買賣將於較低的風險水平下，實現穩定回報。於二零一三年三月
二十六日收購橡膠買賣業務後，董事會預期將加強及確保橡膠買賣業務的未來收入流。

展望未來，為實現更豐厚回報及加強本集團的擴充，本集團將物色有潛力的投資商機，務求
多元化發展其業務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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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及最高行政人員於股份、相關股份及債權證的權益

據董事所知，於二零一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本公司董事及最高行政人員於本公司或其任何
相聯法團（定義見證券及期貨條例（「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的股份、相關股份及債權證
中，擁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7及8分部須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的權益及淡倉（包
括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有關條文彼等被當作或被視為擁有的任何權益及╱或淡倉），或根據
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52條登記於本公司所需存置登記冊內的權益及淡倉，或根據創業板上市
規則第5.46至5.67條須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的權益及淡倉如下：

於本公司股份及相關股份之好倉

姓名 身份及權益的性質
所持已發行
普通股數目

佔本公司股權之
概約百分比

莊躍進先生 實益擁有人 359,370,000 33.28%

阮碧霞女士* 配偶權益 359,370,000 33.28%

白平先生 實益擁有人 14,910,000 1.38%

* 阮碧霞女士為莊躍進先生之配偶。因此，在證券及期貨條例下，阮碧霞女士被視為擁有莊躍進先生所持
全部股份之權益。

除上文披露者外，於二零一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概無本公司董事或最高行政人員於本公司或
其任何相聯法團的股份、相關股份或債權證中，擁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52條登記於本
公司所需存置登記冊內的權益或淡倉，或須根據創業板上市規則第5.46至5.67條須知會本公
司及聯交所的權益或淡倉。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於報告期之任何時間內概無授予任何董事或彼等各自之配偶或未滿十八
歲子女可透過收購本公司或任何其他法人團體之股份或債權證而獲益的權利，該等權利亦無
獲其行使；本公司、其控股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亦無訂立安排致使董事、彼等各自之配偶
或未滿十八歲子女獲得於本公司或任何法人團體之該等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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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股東及其他人士於本公司之股份或相關股份中的權益或淡倉

於二零一三年三月三十一日，就董事所知，以下人士（本公司董事或最高行政人員除外）於股
份或相關股份中擁有或被視為擁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2及第3分部之條文須向本
公司披露，或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36條登記於本公司須存置之登記冊的權益或淡倉：

於本公司股份之好倉

姓名 身份及權益的性質
所持已發行
普通股數目

佔本公司股權之
概約百分比

翱騰投資管理（香港） 
有限公司

實益擁有人 107,443,000 9.95%

除上文及「董事及最高行政人員於股份、相關股份及債權證的權益」一段所披露者外，於二
零一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本公司董事概不知悉任何人士已經或被視為於股份或相關股份中擁
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之第2及第3分部須向本公司披露，或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
336條登記於須予存置登記冊的權益或淡倉。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之上市證券

本公司及其任何附屬公司於截至二零一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期間概無購買、出售或贖
回本公司任何上市證券。

董事於競爭業務的權益

截至二零一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期間，董事概不知悉任何董事、控股股東及彼等各自
的聯繫人士（定義見創業板上市規則）的任何業務或權益與本集團的業務出現或可能出現競
爭，亦不知悉該等人士已經或可能與本集團出現任何其他利益衝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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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行為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有關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行為守則，其條款並不遜於創業板上市規則第5.48條
至第5.67條所載之交易準則規定。經向全體董事作出特定查詢後，本公司確認全體董事於截
至二零一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期間均一直遵守行為守則及有關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交
易準則規定。

遵守企業管治常規守則

除對創業板上市規則附錄十五所載企業管治守則（「守則」）之守則條文第A.2.1條有所偏離
外，本公司截至二零一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期間一直遵守守則。

守則條文第A.2.1條規定主席與行政總裁的角色應予區分，並不應由一人同時兼任。莊躍進
先生為本公司主席及行政總裁。守則條文第A.2.1條的偏離情況被視為恰當，原因是董事會
認為一人同時兼任本公司主席並履行行政總裁的執行職務更具效率，並為本集團提供穩固
且貫徹的領導，方便發展及推行長遠的業務策略。董事會深信，基於董事經驗豐富，董事會
的運作能充份確保權力得到制衡。董事會有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由於彼等的獨立性均屬充
分，故此董事會認為本公司已取得平衡及充份保障本公司的利益。

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已於二零一零年九月十三日成立審核委員會，其書面職權範圍乃遵守創業板上市規
則，由麥偉豪先生、湯炎非博士及馮學本先生三位成員組成。該等成員全部為獨立非執行董
事。麥偉豪先生獲委任為審核委員會主席。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的
未經審核簡明綜合業績尚未審核，但已由審核委員會審閱，而該委員會認為該等業績乃按適
用之會計準則及規定而編製，且已作出充分披露。

承董事會命
中國汽車內飾集團有限公司

主席
莊躍進

香港，二零一三年五月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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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本公告日期，執行董事為莊躍進先生、白平先生、阮碧霞女士及黃浩然先生；以及獨立非
執行董事為麥偉豪先生、湯炎非博士及馮學本先生。

本公告將由刊登日期起，最少一連七天載於創業板網站http://www.hkgem.com之「最新公司
公告」一頁內及本公司網頁http://www.joystar.com.hk內。


